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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作出清盤令及委任一名臨時清盤人。 
  (第 194 條)

你應使用表格 63A 盡快向臨時清盤人遞交你的債權證明表。否則，你或會沒有權利

在債權人會議中投票或收取債款。  (規則 80) 

 
如有關資產價值可能超過 200,000
元，臨時清盤人會舉行債權人會議，

並邀請你出席。  (第 194 條) 

在會議中，如你已提交有效的債權證明

表，你有權投票委任： 
(1) 一名清盤人； (第 194 條) 
(2)  一個監察委員會。(第 206 條) 

清盤人變現有關資產。如有足夠的淨資產供債款派發及你的債權證明表已獲接納，你會收到

攤還債款。 

當所有有關財產已經變現及如有款項的話向債權人派發末期攤還債款，清盤人便會向法院申請免

除他/她的職務。 (第 205 條) 
你會收到清盤人發出有關擬提出該項申請的通知書及一份收支撮要。如你反對該項免除職務的申

請，你必須於該通知發出日期起計二十一天內向清盤人或法院提供反對理由。(第 189 條) 

如你已從破產欠薪保障
基金收取款項， 
你必須在你的債權證明
表中提供有關 
款項的所有詳細資料。 

註 1：本圖引述的條款和規則分別指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32 章)和公司(清盤)規則的有關條款和規則。 
註 2：有關的流程圖： “法院頒令公司清盤：主要處理階段” 和 “法院頒令公司清盤：作為公司董事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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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關資產價值可能是 200,000 元或

以下， 臨時清盤人便會向法院申請

一項簡易程序令，而臨時清盤人會獲

委任為清盤人。屆時不會舉行債權人

會議。  (第 227F 條) 


